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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言道，緊隨「甜頭」而來的多數是「苦頭」。如果公務員加薪經已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帶

來些少「甜頭」，博取到一時的掌聲；那麼，近期各受資助機構及不同工會所發起的爭取

「同工同酬」大行動，便是緊隨「甜頭」而來的「苦頭」 
 
數以千計屬於社福界的員工，於日前發起「集體請假」的工業行動，爭取加薪及要求政府

檢討一筆過撥款機制。這是繼公立醫院前　醫生月前冒雨遊行至政府總部後，另一個甚為

壯觀的場面。當然，紮鐵工人馬拉松式的罷工抗爭，亦已經為本港的工運歷史撰寫了新一

頁。 
 
無可否認，公務員、公立醫院醫生、護士及專職醫療人員先後獲加薪(加幅是否獲得員工接

受又是另外一個議題)，的確成為今次社福界採取工業行動的催化劑。試想想，若按照經已

公布的薪酬調整數字，受聘於社署的新入職助理社會工作主任的起薪點將會接近二萬三千

元；於醫管局工作任職助理社會工作主任的月薪亦將超過二萬元；但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的

同職系人員的薪酬，則仍然維持在一萬七千多元。 
 
表面上看，這種「月薪三級制」似乎對同樣任職社福界的專業人員有點不公，但環顧現時

本港整個就業市場，又有多少個專業界別是同工同酬呢？ 
 
當然，筆者並不是反對一些專業界別的員工採取工業行動，爭取加薪和改善待遇；但我們

是不是更應該藉　這次難得的機會，逼使政府多行一步，與業界一起全面檢討和提出一些

可行措施，以彌補現行政策上的缺陷、徹底解決薪酬差距這個現已在不同行業啟動的計時

炸彈呢？ 
 
就以上述所提及的行業為例子，筆者認為社會大眾以及業界所關注的，除了是同工的薪酬

外，更應該包括一些纏繞社會多年的老問題，例如非政府機構的一筆過撥款安排、公共醫

療系統的融資安排等等。要知道，不同界別現時出現所謂同工不同酬的情況，壓根兒都是

一些制度或政策上的缺陷所使然；同工不同酬只是一些較為明顯的「病徵」吧了。 
 
看來新一屆特區政府是時候對拿起手術刀來，根治這些頑疾，免得日後再吃苦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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